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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獎勵學力優秀國中畢業生就讀本縣高中職獎學金方案 
114年12月17日會考獎勵修正會議通過 

一、目的： 

    為鼓勵本縣國民中學（以下簡稱國中）學科優秀學生，就讀本縣公立高中職校，

落實十二年國教國中生就近入學的政策目標，結合本縣高中職與在地人才培育策略，

強化國中與高中職端垂直銜接，提升縣內教育量能，留住優秀學生深耕南投。 

二、實施對象： 

    本縣縣立國中應屆畢業九年級學生，當年度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學力表現優良且

就讀本縣公立高中職。 

三、實施方式： 

(一) 本府： 

1、統籌獎勵經費。 

2、進行審查並核定獎學金。 

3、督導受補助之個人及團體核發獎學金。 

(二) 縣立國中：向本縣國中之師生及家長宣導就近入學及本方案之獎學金發放方式。 

(三) 公立高中職： 

1、向本縣國中之師生及家長宣導就近入學及本方案之獎學金發放方式。 

2、受理、審核、函報及核發獎學金申請。 

(四) 學生：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資料，於期限內向就讀之公立高中職提出申請。 

四、獎金核發標準： 

(一) 個人獎勵金： 

標準 

項目 
會考 

就讀本縣國立高中職

獎勵金 

就讀本縣縣立高中

獎勵金 

1 
五科均達精熟級（A）合計達6個

「＋」以上 
70,000元 75,000元 

2 五科均達精熟級（A）以上 50,000元 55,000元 

3 
四科均達精熟級（A）合計達6個

「＋」以上 
30,000元 35,000元 

*加碼獎勵金: 五科均達精熟級（A）且合計達10個「＋」者，另核發加碼獎勵金新

臺幣30,000元，得與前項獎勵金合併支領；合計最高獎勵金額為就讀本縣國立高中

職者新臺幣100,000元、就讀本縣縣立高中者新臺幣105,000元。  

(二) 團體獎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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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中端：凡符合本方案核發標準之學生，每名學生其原畢業國中學校，核發學校

團體獎金10,000元。 

2、高中端：凡符合本方案核發標準之學生，每名學生其就近入學之縣立高中學校，

核發團體獎金5,000元。 

四、獎勵金支用方式: 

(一) 個人獎勵金：由符合申請對象學生支領。申請獎勵金學生及家長應立切結書，

高中職求學階段如有轉學、休學或退學者，須按未完成該學程比例繳回，不得異議，

但因不可抗力或特殊情事等，經本府核定者，不在此限。 

(二) 團體獎勵金： 

1、國中端:符合申請對象其原畢業國中得支用於教師獎勵金，應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並以教學正向循環為原則。 

2、高中端:符合申請對象其就近入學之縣立高中學校得支用於教學材料、招生宣導

等，應符合相關法令規定，並以教學與招生正向循環為原則。 

五、申請方式: 

（一）學生於入學高中職後，由高中職教務處協助學生統一提出申請。 

（二）高中職端於每學年開學後一個月內函報本府彙整送審： 

1、學校申請總表（附件一）。 

2、學生個人申請表（附件二）。 

3、學生切結書（附件三）。 

4、學校領據(附件四) 。 

（三）教育處審核後辦理撥款及辦理公開表揚活動。 

（四）學校完成獎勵金核發後，應將學生印領清冊等相關表件留校備查。 

 (五) 各校應將獲獎學生進行公開表揚，並公告於學校網站或社群平台（請註明本獎 

 勵金係「南投縣政府獎勵學力優秀國中畢業生就讀本縣高中職獎學金」）。 

六、預期效益 

(一) 建立本縣教學特色學校，並對本縣畢業國中生發揮磁吸效應，讓更多優秀學 

生選擇縣內高中就讀。 

(二) 提供縣內國中端和高中端緊密結合，共同培育本縣優秀學生培養在地人才。 

七、本方案實施人數及獎勵金額，得視年度預算編列情形，由本府適度調整之。 

八、本方案由南投縣教育處組織審核小組，依獎金核發標準及對象審核辦理。 

九、本方案各項獎勵金由南投縣政府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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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南投縣政府獎勵學力優秀國中畢業生就讀本縣高中職獎學金」方案 
申請總表 

 

校名:南投縣 OO高中 

符合項目 獎勵金金額 數量 小計 

  人 元 

  人 元 

  人 元 

  共            人 總計          元 
 

編

號 
班級 學號 姓名 

身分證字

號 
符合項目 

加碼

獎勵

金 
原畢業國中 備註 

1 
        

2 
        

3 
        

4 
        

5 
        

 
        

 
        

 
        

 
        

表格不足時可自行增加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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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南投縣政府獎勵學力優秀國中畢業生就讀本縣高中職獎學金」方案 
學生申請表 

 

學生姓名  性別  就讀學校  

班級    年     班 科別  畢業國中  

學生簽名  家長簽名  

申請類別 學校初審結果 

五科精熟級（A）合計達6個「＋」以上 

五科均達精熟級（A）以上 

四科均達精熟級（A）合計達6個「＋」以上 

加碼獎勵金:五科精熟級（A）合計達10個「＋」加碼

獎勵金。 

(請蓋處室章) 

(背面請黏貼個人會考成績單影本並註明與正本相符)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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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南投縣政府獎勵學力優秀國中畢業生就讀本縣高中職獎學金」方案 
學生切結書 

 

本人就讀於                    

申請「南投縣政府獎勵學力優秀國中畢業生就讀本縣高中職

獎學金」方案，高中高職求學階段如有轉學休學或退學情形

時，需按未完成該學程比例繳回獎學金，不得異議，特立此

據 

 

 

切結人(學生)：  

身分證字號：  

保證人(家長)：  

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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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投    縣    政    府 

 

經 辦 單 位 主 計 單 位 縣 長 

   

 
 

 

 

 

 

 

 

 

 

 

 

 

 

 

 

 

 

 

 

 

 

 

 

 金             額 以上第   款   項    目 

第    號 億 千萬 
百
萬 

十
萬 萬 千 百 十 元 自第     號至第     號 

          新台幣             元整            

經 
費 
來 
源 
 

「請
勾 
選」 

 1.一般 預 
 
算 
 
科 
 
目 

款  項  目  用 
 
途 
 
摘 
 
要 

 

簽證號碼 
 2.縣預算(自籌) 

 3.中央補助 工 作計 劃 
名      稱  

 
 
 

 4.收支對列 
 5.災害準備金 

用  途  別  
請填寫 6. 

領          據 
 茲  向南投縣政府領到: 
「南投縣政府獎勵學力優秀國中畢業生就讀本縣高中職獎學金」方案獎學金 

    
 新台幣:                       元整 
 

此  據 

   機關名稱：  

   出納人員：  

主計人員：  

   機關長官： 

( 加 蓋 機 關 印 信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敬會 

 出納 


